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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際設計師專區」申請須知 
 

申請截止日期已延長至 2025年 7月 18日 

 

準則 

1. 申請人必須為珠寶設計師，並以個人名義參加此活動。 

2. 申請人之展品須屬個人原創之作品。 

3. 展品須包含 60%或以上之珠寶首飾物料 (如：貴金屬包括金和銀、鑽石、寶石、半寶石、

珍珠及翡翠玉石等。) 

4. 申請人必須於 2025 年 7 月 18 日前以電郵遞交以下五項文件到 ansonip@jewelry.org.hk

以作評審用途： 

I. 「JMA 香港國際珠寶節 2025」-  國際設計師專區申請表 

II. 詳細個人履歷表 (包括：現職公司名稱和職位、年資及個人國籍)及簡述個人對設計

的抱負 

III. 最少 5 張產品相片，以 300dpi jpg 格式圖像檔案遞交(建議提供每件作品的描述及設

計概念) 

IV. 產品宣傳單張  

V. 曾參賽及參展之記錄或獎項 (如適用) 

 

5. 一切陳述必須如實申報，如有違規或涉及虛報，主辦機構有權取消申請人的參加資格。 

 

甄選 

1. 主辦機構有權選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參加「國際設計師專區」。 

2. 如申請人未能親自出席參加為期四天的展覽會，申請人將有機會被取消其參展資格。 

3. 如合資格的申請超出限額， 首次參加者將獲優先考慮。 

4. 評審將於 2025 年 8 月進行，所有入選者將於 2025 年 9 月獲發電郵通知。 

5. 主辦機構保留拒絕任何參加申請之權利。 

6. 新申請人或參展國際設計師專區年資少於 5 年的續展申請人，可申請國際設計師專區的 6

平方米開放式展位，最多可參展 5 年。 

7. 參展國際設計師專區年資達 5 年以上的續展申請人，須申請國際設計師專區的 9 平方米標

準展位，最多可參展 2 年。 

8. 非本地人士入選者最多可享有 3 屆的免費酒店住宿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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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及條件 

1.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或修訂申請須知的權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2. 主辦機構保留決定「國際設計師專區」於展覽館的位置及各參展設計師的展櫃位置分配的

權利。 

3. 設計師必須親臨展覽會展示其產品，所有展品須屬參展設計師個人原創之作品。 

4. 展品須包含 60%或以上之珠寶首飾物料 (如：貴金屬包括金和銀、鑽石、寶石、半寶石、

珍珠及翡翠玉石等。) 

5. 設計師須於展覽會期間展示最少 10 件展品。所有展示品只可放置於展櫃內展出。參展者

不可自行使用展位範圍以外的位置展示其展品。 

6. 在整個展覽會期間，參展商應在“一切險”基礎上辦理並保有保險，投保所有潛在責任，

包括公眾責任和/或第三者風險保險。 

7. 參展商所有展覽品都由參展商承擔唯一責任和風險，參展商應辦理適當保險，以投保其展

覽品遺失和/或失竊。對於擁有貴重展覽品的參展商，應由其自行承擔費用辦理保險和/或

隔夜存儲特別安保服務。主辦人或舉辦地均不會為參展商的財產，包括展覽品投保；此類

保險完全屬於參展商責任。 

8. 參展者須自行攜帶裝飾品及佈置展位。 

9. 參展者不可自行把部分或整個已獲分配之展位轉讓他人。 

10. 「國際設計師專區」的標準展位由主辦人指定的承包商所提供並且屬於標準設計。未經主

辦人的事先書面批准，不得對標準展位進行任何改動。 

11. 任何裝飾，展位裝置或展覽品不得超過標準展位的標準高度。 

12. 要求所有參展者在展覽會期間，特別是在展位，包括其全部展覽品的組裝和安裝期間，按

照令主辦人滿意的方式，使用所分配的展覽場地。參展者不得改建或以任何方式影響舉辦

地的結構或固定物。在主辦人認為參展者對展覽場地的使用不適當，不令人滿意或可能給

所分配的展覽場地潛在造成損害的時候或情形下，主辦人有權不發出通知，在參展者承擔

費用的情形下，對分配給該參展者的展覽場地進行清掃和清理；並所支付的任何款項慨不

退還，包括申請費，展位服務費和參展費。對於參展者和/或其代表給展覽場地所造成的

損壞，參展者還必須按要求向主辦人賠償進行修繕的費用。 

13. 參展者不得在任何設計師名牌上懸掛或另行粘附任何張貼物，海報，掛鉤或其他材料。 

14. 參展者必須遵守大會列印於申請表上之「參展申請條款及展覽會一般規則」。 

15. 於參展途中，參展者如有任何違規，主辦機構有權即時取消其參加資格及收回參展單位。 

16. 主辦機構有權使用參展者之個人資料及展品圖片作宣傳「JMA 香港國際珠寶節」之用途。 

17. 本活動守則的中、英文版本若在文義上出現分歧，概以中文版本為準。 


